三应急〔2022〕67号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刘向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办理结果：A

 对市政协七届七次会议第48号提案的答复
刘毅委员：
您提出的“关于黄河汛期取消保姆式看护的提案”（政协三门峡市七届七次会议提案第48号）已收悉。现答复如下:

首先非常感谢您对黄河防汛工作的关心与支持。黄河在三门峡市境内跨越三门峡、小浪底两个库区，上接陕西潼关，下至洛阳新安县，总长度190公里，其中，三门峡库区河道长度108公里，小浪底库区河道长度82公里,沿线涉及灵宝市、陕州区、湖滨区、渑池县及城乡一化示范区和经济开发区共17个乡（镇、街道办）88个行政村。由于小浪底库区段属山区型不设防河道，我市黄河河务工作任务主要集中在三门峡库区，至2021年底，我市三门峡库区累计修建黄河防洪工程25处64.5公里。黄河三门峡段既有河道型特点，又有库区型特征，既要迎战上游大洪水袭击，还要应对水库防汛调度运用所产生的影响。加上库区防洪工程体系尚不完善，库区工程均为护岸工程，防御洪水标准较低，塌岸塌滩时有发生，威胁沿岸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，遇到大流量洪水，防守任务艰巨。

为了确保沿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黄河防洪工程安全，每年三门峡水库调水调沙与大洪水过境期间，黄委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会下发通知，要求沿黄市、县政府加强涉水安全管理，做好清滩工作，撤出涉河工作人员，引导群众远离黄河河道等受洪水威胁的区域。受三门峡水库低水位运用方式影响，目前我市三门峡库区黄河沿岸335米高程以下（河道管理范围内）有约18万亩滩地，均属于黄河主河道，存在行洪的风险，同时黄河三门峡库区大部分河段尚未列入国家规划治理范围，属于没有工程防护的自然河段，遇大洪水冲刷容易发生塌岸塌滩的现象，群众在洪水过境期间临河游玩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。2019年以来，上游来水偏多，我市黄河经历了6次编号洪水，均超过我市防洪工程设防标准，特别是2021年10月黄河2021年第3号洪水潼关流量达到8360立方米每秒，为1979年以来最大洪水，省领导提出了“不漫滩、不跑坝、不死人”的工作目标，要求沿黄政府全力做好洪水防御工作，对涉水安全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，我市沿黄市、县政府严格落实上级指令，守住了“人员不伤亡”的底线。

按照上级相关文件要求：洪水防御工作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，沿黄市、县政府承担统筹领导责任；县级政府承担属地主体责任；河务部门承担工程管理和技术支撑职责；应急、水利、消防救援、电力等其他成员单位承担相应职责。

下一步，我们将紧紧围绕河务部门工作职责，进一步加强防汛安全宣传，及时传递上级汛情指令，加强工程巡查防守，增补更新工程区域安全警示标牌，积极争取上级对我市黄河治理工作的支持，与相关单位加强配合，确保我市黄河安澜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11月8日

联系部门及电话：防汛抗旱科（2873045）     联系人：席书锋

抄送：市政协提案委（3份），市政府办公室人大政协联络科（1份），市政协、市政府（各1份）。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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